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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人口在20年前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新阶段。2011

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证实，从全

国看，中国大陆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为1.188。这意

味着，如果中国夫妇按照相应年龄别生育率来完成生育，那

么终其一生平均只生育1.2个孩子。这种结果再次创下中国生

育率调查的最低记录，对人口研究乃至整个社会震动极大。

面对如此低的生育率数据结果，需要探讨的问题有三个：

一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是否相对准确，结果是否可信，

换句话说，“六普”数据是否存在严重的出生漏报？二是，如

果“六普”数据基本可信，那么造成这种极低生育率的原因

到底有哪些？三是，如果中国已陷入极低生育率阶段，那么生

育政策是否应该调整？

对上述三个问题，我的回答是：首先，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数据是相对准确的，并没有严重的出生漏报，应该得到

尊重，不能被轻率否定；其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揭示的

极低生育率，主要是由于育龄女性在晚婚婚育方面的变化，

尤其是近年来农村女性的婚育年龄显著推迟所致。再次，当

前中国的生育水平已经过低，而长期维持极低的生育率，对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灾难，应该尽快完善现行生育政策。

“六普”数据应当得到尊重

近年来人口调查与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调查数据总会存

在一定缺陷，但也总是能反映出实际变化，因此，仍然应得

到充分的尊重，尤其在有关结果的统计调整和估计上要极为

慎重。耗资巨大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为了提高调查质量在

普查方法上做了较大的改进，然而其数据结果是否会像第五

次人口普查那样再次陷入信任危机，值得警惕。

新的人口普查结果出来后，有的研究通过一些简单比较

便声称“六普”数据严重漏报，并对有关结果加以大幅度调整。

这似曾相识，也令人担心：如果每次新的人口普查和调查结

果总是被轻率地否定，那不仅会阻碍对以往认识进行实际检

验，还会影响从数据中提取有用信息来把握实际人口形势。

中国人口在20年前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新阶段。但是，种

种客观和主观原因导致人口研究在实际生育水平问题上处于

长期迷茫的状态。尽管以往人口调查统计不断重复验证了极

低生育率结果，然而这种结果并未引起认真重视。

实际上，中国生育率统计研究陷入了一个怪圈，即看到

低生育率调查结果，便加以质疑和否定，将其简单归因于出

生漏报，再大幅度调高生育率估计，然后反衬问题严重，并

据此强调人口增长形势严峻，并继续严格生育控制，于是后

来调查再现极低生育率结果。如此循环往复已经延续了多年。

问题的症结在于，在人口发展进入新阶段后，人口研究

在对低生育现象缺乏认真的经验核实、原因探讨和深层理论

研究的情况下，便认定出生漏报是中国低生育现象的首要原

因、甚至是惟一原因，于是否定极低生育率的调查结果，同

时用大幅调高的生育率估计掩盖了生育率过低的风险。

这种倾向普遍存在于以往的人口研究和预测之中，误导

了对生育水平的正确把握，误导了实际人口工作，也误导了未

来人口发展趋势的前瞻性估计。“六普”结果表明，中国总人

口规模远低于以往人口预测和规划水平，人口结构的少子化

和老龄化程度也大大超出了以往的预测。

这些情况充分证明了以往忽略低生育率风险的危害。笔

者认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揭示了中国生育率的最新

变化，应该得到尊重。退一步说，即便“六普”数据存在缺陷，

仍可以反映中国人口的基本状况和趋势。

“六普”极低生育率溯源

实际上，就生育率而言，“六普”数据是一个整体。除了一

个极低的1.18总和生育率，深入分析还能提供更多极为丰富

的重要信息。

正视极低生育率风险
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千万不能重蹈以往对人口现实的误判，

一再贻误适时调整生育政策

特约作者 郭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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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通过比较“六普”生育指标与以往相应统计来反

映中国低生育水平的发展变化，看它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和

什么特征的人群中。结果发现，女性推迟婚育年龄是中国总

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近年来全国青年妇女、

尤其是乡村青年妇女的初婚初育年龄推迟导致其一孩总和生

育率显著下降，并导致“六普”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

1．“六普”低生育率主要体现为一孩生育率下降

“六普”揭示的总和生育率为1.188，比2005年全国1%人

口抽样调查结果（1.338）降低了0.15，而且打破了2000年“五

普”创下的最低记录（1.22）。总和生育率不过是各孩次总和

生育率的合计，比较孩次生育率便能了解生育率变化发生在

哪个孩次上。

经分析发现，“六普”总和生育率之低，主要是因为其一

孩总和生育率仅为0.728，比10年前“五普”的0.867和2005

年1%人口调查的0.891显著降低。然而，“六普”的二孩和多

孩的总和生育率与以前相比，要么大体持平，要么略有提高。

因此，可断定，此次“六普”的低生育率，主要是低在一孩生育。

如此之低的一孩生育率，以前只发生在中国部分城镇人口中，

但在“六普”中却成了全国城乡的普遍情况。

2．一孩生育率下降是因为城乡一孩生育年龄普遍推迟

婚育年龄明显推迟是所有低生育率人口的共同特点。

2000年“五普”和2005年1%人口抽样时，全国一孩的平均

生育年龄分别为24.5岁和24.6岁，而“六普”相应统计则提高

到26.6岁。这表明，近五年来，中国育龄女性的一孩生育年

龄平均每年提高0.4岁。

这种变化速度在全世界人口统计中绝对属于凤毛麟角、

极为罕见。这样显著的一孩生育年龄推迟必然会导致上述极

低的“六普”一孩生育率。

3．过去五年，一孩生育率显著下降的重点在农村

按城镇和乡村分别计算的总和生育率揭示出，“六普”这

两类地区的结果都比2005年相应结果有所下降，并且城镇和

乡村都在一孩生育率上下降十分明显。

其中，乡村的总和生育率下降特别显著，从2005年的1.654

下降到“六普”的1.444；就乡村的一孩生育率而言，从2005

年的0.990下降到“六

普”时的0.771，降幅

达到了0.219。

值得注意的是，

总和生育率下降，主

要体现为一孩生育率

降低。从“六普”结果

看，无论城镇还是乡

村，二孩和多孩生育

率的变化并不大，甚

至略有提高。这些结

果进一步表明，“六普”

的低生育率主要是乡

村一孩生育率显著下

降的结果。

4、一孩生育率的

下降源于婚育年龄显

著推迟

婚育年龄推迟是

中国生育转变进程的经比较分析发现，“六普”总和生育率之低，主要是因为其一孩总和生育率仅为0.728，比10年前“五普”的0.867和2005年1%
人口调查的0.891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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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因素。不过，初婚初育年龄推迟是先在城镇发生，而乡

村则在其后相继跟进。尽管近五年中一孩平均生育年龄在城

镇和乡村都有显著推迟，但“六普”乡村一孩生育率的下降却

要比城镇更明显。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生育推迟并不代表不再生育。许多夫妇年轻时推

迟的一孩生育，在一定时间后最终还是要发生的。于是，当

城镇中的一些更年轻的夫妇正在推迟一孩生育时，还有另一

些较年长的夫妇最终实现了前一段时间推迟的一孩生育。因

此，当前在城镇中实现以前推迟的生育的情况较多，就会部

分抵消另一部分更年轻的夫妇正在推迟生育的影响。这便是

城镇中正在发生的情况。而乡村婚育年龄推迟相对较晚，没

有太多夫妇要补偿实现以前推迟的生育，所以婚育年龄推迟

对生育率的影响便更为突出。

其次，近年来，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她们执行的生

育政策要宽松于原有城镇人口，自然对城镇生育率也会有所

影响。比较2000年“五普”、2005年全国1%人口调查和2010

年“六普”的乡村育龄妇女的年龄别未婚比例曲线便能发现，

2000年和2005年两条曲线之间变化很小。但是，2005年和

2010年期间，这一曲线在20岁至35岁的变化非常显著，尤其

是22岁至25岁的年龄别未婚比例提高幅度都在10个百分点以

上，而这段年龄正是一孩生育的高峰期。

“六普”显示，乡村20岁 -34岁育龄妇女的实际未婚比例

为30.1%。要是假定其各年龄的未婚比例都保持在2005年水

平不变，那么可推算出“六普”这个年龄段乡村妇女的未婚比

例将只有22.2%。这表明，近年来乡村年轻妇女显著推迟初

婚年龄已导致“六普”时乡村该年龄段妇女的实际未婚比例

提高了7.9个百分点。

由于未婚妇女只构成生育率的基数，而实际发生的生育

数极少，因此乡村未婚妇女比例提高自然会导致“六普”乡村

一孩总和生育率显著下降。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上述各种生育率统计、变化及影响

因素均是对“六普”生育数据分析直接汇总计算的结果，未

做任何统计调整。换句话说，笔者只是“就米下锅”而没有

任何“添油加醋”，也并不想估计“六普”生育率的“准确水平”。

极低生育率并非主要源于瞒报漏报

既然上述判断均是依据统计直报的“六普”数据的分析结果，

未经任何统计调整，那么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农村女性

首次生育年龄显著推迟及其生育率显著下降，会不会全是瞒

报漏报所产生的结果？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

第一，“六普”的生育率下降主要发生在一孩生育上，而

二孩生育和多孩生育的水平却普遍略有上升。然而，无论是

在城镇还是农村，现行生育政策并不限制一孩生育，所以相

对其他孩次生育而言，育龄妇女对其一孩生育并没有必要去

做刻意瞒报。而二孩和多孩生育则更有可能是计划外超生，

所以也更可能出现瞒报漏报。但是，“六普”生育率显示的变

化则正好相反，一孩生育率大幅下降，二孩生育率与以前大

体持平，多孩生育率甚至略有回升。这很难把过去十年、尤

其是近五年一孩生育率的显著下降归因于瞒报漏报。

第二，“六普”的数据揭示出，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近年来晚婚晚育蔚然成风，并且从城镇地区向乡村地区迅速

蔓延，导致年轻妇女中的未婚比例显著提高，而且导致各孩

次平均生育年龄的显著提高。就这两个方面的统计数据而言：

对于前者，很难解释已婚育龄妇女有什么必要隐瞒已婚事实

而谎报为未婚；对于后者，也看不出在“六普”中已经申报前

一年中有生育的妇女还有任何必要夸大自己的年龄。

第三，“六普”极低生育率是否因为流动人口出生漏报更

多？答案是否定的。

至今依然有不少人认为，流动人口是超生游击队，出生

更多而又漏报更多。但是，事实恰恰相反，人口流动会抑制

生育而非相反。首先，目前，中国流动人口在数量上早就不

是游击队了，而是形成了真正的流动人口大军。更重要的是，

以往很多研究已经表明，流动人口的生育率很低，甚至低于

非流动人口。他们是生产大军，同时抑制着自己的生育。

“六普”数据再次证实了上述结论。普查结果显示，全国

非流动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206，而全国流动妇女的相应统

计则只有1.143。并且，“六普”低生育率其实是由于非流动人

口生育率显著下降，从2005年的1.427下降了0.221。而“六普”

流动人口总和生育率与2005年相应水平（1.137）相比反而略

有回升。但是，应该看到，这个回升只是体现在二孩和多孩

生育率上，而一孩生育率则是明显下降。

综上所述，中国城乡日趋普遍的晚婚婚育可以解释十年

来中国生育率的显著下降，而且晚婚晚育事实存在。因此，

我认为，中国“六普”揭示的生育率下降应该基本上反映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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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实际的人口变化，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瞒报漏报的结果。

正视中国生育水平过低风险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六普”的极低生育率并不是由于二孩

和多孩总和生育率的降低，而是由于一孩总和生育率的显著

降低。而且，这个显著降低也主要不是体现在流动人口上或

含有大量流动人口的城镇，而主要是体现在乡村人口上，即

那些当前居住于乡村的农业户籍妇女。显然，这些农村女性

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最容易出生漏报的孩次和人口类型。

更重要的是，“六普”数据分析反映出，其一孩总和生育

率下降有其内在原因，即婚育年龄普遍的推迟，尤其是乡村

妇女近年来未婚比例的显著提高。这些新变化可以表明，晚

婚婚育模式不断发展和蔓延，而且已经从城镇扩展到乡村，

这自然会导致总和生育率更低，同时也意味着生育水平过低

的风险进一步增大。

历次人口普查的35岁 -39岁年龄组妇女的平均子女数反

映出，从“40后”到“70后”，不同年代出生的妇女的终身生

育水平不断趋近现行生育政策要求。而更具可比性的总和递

进生育率指标则在2000年时就已经低于生育政策要求，而且

水平相当稳定，这就表明十年来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波动主要

来自于育龄妇女结构的时期变化。多指标的纵向变化比较也

同样反映出，婚育推迟及孩次结构等时期影响在近年中加大，

导致“六普”总和生育率极低。

当然，本文中无论是哪一种生育指标，都是根据育龄妇

女自己申报的情况统计出来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受瞒报低

报的一定影响。然而，对这些指标的分析仍然可以反映生育

水平的基本状况和变化趋势。也就是说，“六普”极低生育率

并不是纯粹由于出生漏报，除了漏报影响以外，还另有原因。

如果人口研究先入为主，不对调查数据做认真细致的研

究分析就过早下结论，很容易发生错误。

比如，有的学者轻率地断言，既然现实中超生现象仍旧

存在，那么总和生育率根本不可能低于政策生育率水平。要

是依据这种判断，“六普”数据已经是一塌糊涂，不值得再做

任何分析了。实际上，事情哪有这么简单，这完全是一种很

不专业的、似是而非的误导。

政策生育水平本是对全国妇女的平均终身生育数量要求，

而总和生育率则只是个时期生育指标。人口学早就证明，由

于许多时期因素的影响，时期生育率指标经常会偏离终身生

育率。在人口转变阶段，由于婚育年龄不断推迟，总和生育

率还可以在较长时期中一直低于终身生育率。

当然，反过来也一样，如果将调查统计的总和生育率直

接作为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子女数，即使不考虑数据漏报问

题，也是过于简单化了。这是因为，它忽略了生育推迟不等于

生育停止，其中大部分推迟的生育最终还会发生。

世上没有绝对纯净的统计数据，人口数据也是一样。因

此我们应当吸取以往人口研究的经验教训，不要重入窠臼，

对“六普”数据质量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在对出生数和生

育率进行统计调整时使劲拔高。

实际上，发现人口数据中的不一致，并不能自动说明究竟

是哪一方数据发生了偏差，各自偏差量到底有多大，当然也就

不能确保所做的相应调整就一定正确。事实上，以前出生和生

育率统计与研究中就经常这么做，调整起来宁高毋低，由此形

成的30%的出生漏报率的判断经官方认可和扩散，讹传甚广。

上述人为调整，目的就是支撑人口计生委多年不变的1.8

生育率口径。然而，这么大规模的出生漏报从未得到过确凿

证实，而1.8的生育率口径也已经被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结果

多次证明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仍沿用过去的认识和思

路简单否定“六普”结果，大幅度调高生育率估计，一定会造

成严重的误导。

如果主管部门依然不信任“六普”数据，依然人为调

高中国的生育率，那么很容易掩盖中国生育率已过低的事实，

并导致忽略过低生育水平可能带来的风险。这既是中国面对

的新的最大人口风险，也是以前一直遭到忽略的人口风险。

笔者认为，无论是决策者或是人口学界，都应该充分尊

重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首先，要对“六普”人口数据做

充分的分析和研究，其次，应把纵向和横向的各方面人口信

息联系起来考虑，再综合得出结论。特别是，在对“六普”

人口数据进行统计调整时，更要慎重从事。毕竟，此前中国

人口发展的基本事实是，生育率已经长期过低，人口结构少

子化和老龄化进程过快，而且问题还在深化，必须尽快采取

对策加以缓解。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千万不能重蹈以往

对人口现实的误判，一再贻误适时调整生育政策。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CLW
文本框




